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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资产评价指标分类》 

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国家标准《民间金融资产评价指标分类》于 2016年列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编号为“20162550-T-469”，由中国标准化研

究院提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广州民间金融街管理委员会、广州市标准化研

究院、湖北省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负责起草编制工作。 

(二) 目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民间金融产业的不断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民间

金融对我国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民间金融可以优化资源

配置，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培育社会信用，缓解农村和中小企业金融资源的

匮乏，与正规金融形成互补，为金融创新积累经验等。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是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必然趋势，我国民间金融存在形式隐蔽、抗风险能力较弱、

经营风险较高、利率较高、监管成本高的问题，阻碍了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 

我国各地方的民间金融业态已经呈现出特色化纵深发展的形势，例如，广

州民间金融街已获批筹建“全国民间金融产业知名品牌示范区”，取得全国唯

一的民间金融知名品牌示范区筹建资格，为金融街向内涵式纵深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机遇和平台。以此为契机，相关标准化研究机构协同民间金融管理机构，

组织社会力量，在民间金融标准化建设的探索上开展了标准体系的相关研究，

从规范民间金融产业园区建设和发展的角度出发，研究民间金融企业的管理标

准、业务操作规程和民间金融风险防控标准等，为建立民间金融行业的标准体

系增加助力。 

当前，我国尚未形成系统的民间金融监管标准体系，对民间金融监管理论

的研究更多的是借鉴西方的监管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不断

完善和研究的。民间金融资产的评价是监管部门进行行业监管的依据，是评价

委托方、报告使用方合理使用报告的有效参考。民间金融资产评价指标是资产



《民间金融资产评价指标分类》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2 

评价机构和评价人员进行执业的依据和准绳，同时也是规范执业的基础，是行

业形象和信誉的标志，是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优质服务的重要保障。并且高

质量资产评价信息的产生，有赖于高质量的、统一的资产评价指标。民间金融

资产的评价指标涉及上百个金融指标，由于行业缺乏整体规划，没有对相应的

评价指标进行分类，各地方金融主管部门、企业在系统设计上缺乏统一标准，

各业务系统相对独立，数据资源的共享与利用水平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民间金融业的监测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以及金融服务的持续

改善。 

鉴于此，立项制定《民间金融资产评价指标分类》，目的在于规范化民间

金融资产评价指标，为民间金融资产的评价提供可以借鉴的参考依据。《民间

金融资产评价指标分类》将弥补民间金融管理体系中资产评价指标分类的空白，

有利于规范民间金融资产评价行为，保证执业质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资产

评价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用科学而合理的资产评价指标分类去指导评价实务，

提高评价信息的质量，进而保护各信息使用者的利益，规范和保障市场经济的

健康运行；同时，民间金融资产评价指标分类还有利于维护民间金融行业的整

体社会形象，树立投资者信心，防范资产评价方的执业风险，并为之提供良好

的执业保护。 

(三) 主要工作过程 

1.调研和材料收集阶段 

国家标准计划下达后，标准编制单位组建了《民间金融资产评价指标分类》

标准编制工作组，确定了工作计划及人员组成等方案。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从

各种渠道收集与本标准有关的信息和资料，为本标准的制定做好充分准备。 

2.分析、比较和研究 

2017年 3月，标准编制组对我国现阶段与民间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标

准等文件，以及国外相关研究和管理要求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比较和研究，特

别是针对我国已有的民间金融相关标准文件进行了分析整合。 

3.形成标准草案 

2017年 6月，标准编制组收集了有关资料，经过多次研究和讨论，充分听

取各研究单位及行业专家的意见，形成了标准草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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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家研讨阶段 

拟计划于 2017年 7月，召开《民间金融资产评价指标分类》研讨会，标准

起草工作组及相关专家对民间金融资产评价的范围和指标项设计进行了研讨，

并根据意见建议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 

5.征求意见 

拟计划于 2017年 8月，将《民间金融资产评价指标分类》标准向社会各界

公开征求意见。 

二、 标准编制原则与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 标准编制原则 

1.规范性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 1.1 的规定编写，且确保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术

语和词汇保持一致，采用国家标准中规定的术语和行业术语。 

2.合理性 

本标准使用的指标根据民间金融各业态的差异性进行分类，对本标准适用

于对小额贷款机构、融资性担保机构、融资租赁机构、商业保理机构、网络借

贷信息中介机构、股权众筹融资机构运营金融资产能力的评价指标进行了分类

设定。 

3.适用性 

本标准适用于对小额贷款机构、融资性担保机构、融资租赁机构、商业保

理机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股权众筹融资机构等组织的金融资产运营能

力开展评价。 

(二) 本标准主要内容 

1.术语和定义 

标准第 3 章对小额贷款机构、融资性担保机构、融资租赁机构、商业保理

机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股权众筹融资机构等相关定义和术语进行了规

定。 

2.分类原则 

标准第 4 章主要规定指标分类的原则，应按照客观、科学、可行性强，评

价应是持续性的，按照本标准评价得出结果后，定期进行监督评价，达到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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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目的。 

3.评价指标及指标说明 

标准第 5 章对小额贷款机构、融资性担保机构、融资租赁机构、商业保理

机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股权众筹融资机构开展金融资产运营能力的评

价指标进行了分类规定。 

4.评价方式与方法 

本标准第 6 章对额贷款机构、融资性担保机构、融资租赁机构、商业保理

机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股权众筹融资机构等民间金融机构开展资产评

价的方式与方法进行了规定。 

三、 标准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 

四、 是否与法律法规强标相协调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比对了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与相关管理规范协

调。 

五、 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规定了民间金融中介机构资产评价指标、评价方式与方法。本标准使

用的指标根据民间金融各业态的差异性进行分类，对本标准适用于对小额贷款机

构、融资性担保机构、融资租赁机构、商业保理机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

股权众筹融资机构运营金融资产能力开展评价。 

建议在本标准通过审定后，尽快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六、 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等内容） 

（一）组织措施：以标准起草组成员为主，成立标准宣贯小组。 

（二）技术措施：组织撰写标准宣贯材料，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培训工作。 

七、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不存在可废除的对应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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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标准编制说明的附件 

无。 

 

《民间金融资产评价指标分类》标准编制工作组 

2017年 8月 


